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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江民族医学院研究生学院

右江民族医学院关于 2021 年秋季学期
同等学力申硕人员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工作的通知

研究生学位论文是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培养质量的集中体现，

也是研究生申请学位的重要依据，为保证我校研究生论文质量和

学位授予质量，把好研究生教育和培养质量关，根据《右江民族

医学院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（试行）》（右医研〔2016〕10 号）

文件精神，我校于 2021 年 9-10 月开展 2021 年秋季学期同等学力

申硕人员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与领导

2021 年秋季学期同等学力申硕人员学位论文评阅工作在学校

学位评定委员会指导下，由研究生学院具体负责实施，各相关二

级学院/校外培养单位配合开展工作。

二、评阅办法

1.研究生学位论文一律实行“双盲”评审，研究生学院委托

第三方机构将2021年秋季学期同等学力申硕人员的学位论文送校

外评阅专家进行双盲评审，评阅人是区外相同或相近学科的副高

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的专家，同一篇论文在同一单位送审专家

数不超过 1 位，并且每位专家同时评审论文数控制在同批次接收

同一单位论文的 3 篇以内。

2.每位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评阅人为 3 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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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内容

全面检查学位论文的质量和学术水平，特别对于论文的选题、

综述、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；科研能力与创新性以及

写作能力、格式规范等方面进行客观评价。

四、研究生参加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条件

2021 年秋季学期同等学力申硕人员要满足以下条件才能参加

学位论文双盲评审：学位论文通过预评阅和预答辩。

五、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工作程序

1.二级学院/校外培养单位于2021年 9月 24日 18:00 前根据

附件 1（《右江民族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申请基本信息一览表》）

收集本单位研究生的《硕士学位论文盲审确认表》（见附件 2）纸

质版（需学生和导师签名），于 9 月 25 日 12:00 前交至研究生学

院培养科。

2.2021年秋季学期同等学力申硕人员于2021年9月24日23：

00 前登录研究生教育教学管理系统提交符合双盲评审格式要求

（见附件 3）的硕士学位论文 PDF 版（以学号命名）。学位论文采

用统一封面（见附件 4），学位论文内容经过匿名处理，学位论文

中不出现导师姓名、研究生姓名、学校名称以及其他与作者本人

有关的任何信息。

3.研究生学院于 2021 年 9 月 25 日将匿名版学位论文电子版

发送第三方机构进行双盲评审。评阅完成后，第三方评审机构统

一收集评阅意见书封存寄回我校研究生学院，并提交电子版意见

书。评阅时间预计为 1 个月。

4.凡没有按规定时间提交双盲评审材料的研究生，影响其答

辩及学位申请的由研究生本人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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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意见的处理

1.研究生学院对评阅书作保密处理后上传研究生教育教学管

理系统。为维护专家权益，评阅人的信息严格保密。

2.学位论文盲审的结果将通知各二级学院，并通过适当方式

公布。

3.参加盲评的学位论文，专家评阅意见为同意答辩或需要对

论文进行修改后答辩的，视为通过；评阅意见为不同意答辩的，

视为不通过。须评阅专家 2/3 及以上通过的，学生方可申请答辩。

（1）如果专家评阅时有 1 人不通过的，学生须按专家意见修

改论文后方可申请答辩，学生须填写《右江民族医学院研究生学

位论文盲审后修改情况表》（见附件 5），于答辩前上交研究生学院

审核；

（2）如果专家评阅时有 2 人不通过的，学生须对论文进行修

改，并填写《右江民族医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后修改情况表》

（见附件 5），上交研究生学院审核，研究生学院至少再聘请 1 名

校外专家对该论文进行评阅（盲审），再次评阅费用由学生本人承

担。再次评阅时至少 1 名专家通过，学生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；

再次评阅不通过，学生不能申请本年学位论文答辩。

（3）如果专家评阅时有 3 人不通过的，学生须对论文进行修

改，并填写《右江民族医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后修改情况表》

（见附件 5），上交研究生学院审核，研究生学院重新聘请 3 名校

外专家对该论文进行评阅（盲审），重新评阅费用由学生本人承担。

重新评阅专家 2/3 及以上通过的，学生方可申请答辩；重新评阅

不通过，学生不能申请本年学位论文答辩。

（4）未通过评阅（盲审）的学位论文在一年内要根据评阅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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